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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支援幼兒特殊學習需要關注聯席 
於立法會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會議的發言 

2015‧7‧4 
 

支援幼兒特殊學習需要關注聯席由 19 間機構組成，包括家長

組織、教育團體、幼師、校長組織及關注團體，聯席的意見書

經已在日前提交立法會秘書處。 
 
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是最需要支援的一群，但報告書關於這

部分僅有 4 頁，而且缺乏新意，亦看不到教育局的承擔，學與

教支援更幾乎是零，我們對此感到極度失望。 
 
國際文件 
目前有三份國際文件確保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教育權利，包

括《兒童權利公約》、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及《塞拉曼加特殊教

育宣言暨行動綱領》，由於中國是簽署國，教育局在制訂免費

幼稚園政策之時亦必須符合上述條文，以最高規格支援這些幼

兒的特殊學習需要。 
 
根據香港保護兒童會及香港教育學院去年的全港調查，目前有

約七分一的幼稚園學生有特殊學習需要，但報告書沒有提出制

訂幼兒融合教育政策的建議。如此又如何保證為數超過二萬有

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，可以一如報告書所講有平等的機會，接

受優質而全面的教育？ 
 
主席，我們希望小組委員會通過議案，要求政府在制訂幼兒教

育措施時切實執行上述三份國際文件，確保有特殊學習需要的

幼兒有平等機會獲得合適的教育支援。 
 
「三無」的四頁內容 
報告書 4 頁內容，可歸納為「三無」﹕EDB 無角色、無識別轉

介支援、無「先支援後評估」策略。 
 
無學與教支援 
報告書只不斷強調要加強衛生署評估及社署的復康工作，但教

育局的角色在哪裡？我們看不到學與教支援，老師要調適課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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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需要額外人手安排個別/小組學習，以協助這些幼兒，但

報告書完全沒有任何具體支援建議。 
 
教育局僅有的參與似乎只是提供教師在職培訓，然而「培訓便

是萬能」？沒有學與教支援、沒有額外人力、沒有購置教材津

貼、沒有專業支援，培訓後的老師亦難展所長。有特殊學習需

要的幼兒最終亦得不到支援。八位以上非華語學生尚獲得一位

老師的支援，難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不值得額外老師支

援？ 
 
最令人憂慮的是教育局日後會否以「已提供教師在職培訓」為

理由，將支援責任完全推卸予老師，從此事不關己，甚至轉移

向老師問責？ 
 
無識別及轉介支援 
在識別方面又如何？以香港百分之百的入學率，學校是識別有

特殊學習需要幼兒的最佳場所，但學校除了獲得一些單張列出

兒童問題的清單外，沒有實質人手及專業支援。即使學校成功

識別，但轉介亦困難重重。因為很多家長認識不足或者情感上

難以接受，造成了學校與家長之間的矛盾，這樣更加令幼兒得

不到合適支援。報告書完全漠視這方面的困難及需要，隻字未

提。 
 
目前「先評估後支援」的政策下，沒有評估便得不到任何支援，

這亦是為什麼輪候及潛水個案一直困擾家長及幼稚園的原

因。 
 
主席，支援工作不能僅著重評估及復康，更應向前一步，加強

識別及轉介，以達至「及早識別」。教育心理學家在識別及學

與教支援上有很明顯的角色，社工在轉介、家長教育、幼兒及

家長的輔導亦十分重要。中小學有一校一社工，6-10 間學校有

一位教育心理學家，幼稚園是零。這就是所謂優質幼稚園教

育？ 
 
無「先支援後評估」策略 
中小學採取「先支援後評估」的策略，即時支援懷疑個案及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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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輪候評估，是較為進取的方式。報告書不單沒有採納這種策

略，反而任由現行的「先評估後支援」方式繼續，讓有特殊學

習需要的幼兒空等一兩年。 
 
主席，六歲以前是黃金介入期，我們不能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

小朋友是久等。 我們請立法會責成政府，特別是教育局更主

動提供全面支援以回應他們的特殊學習需要。 
 

 

 

19 個聯席成員機構﹕(按筆劃序) 

SEN RIGHTS 

大埔及北區幼兒教育校長會 

元朗區幼稚園校長會 

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 

香港小童群益會 

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 

香港幼稚園協會 

香港非牟利幼稚園聯會 

香港保護兒童會 

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社會服務辦事處 

香港教育學院幼師校友會 

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幼兒園組 

香港路德會基督教教育委員會 

特殊學習需要權益聯會 

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 

教育眼 

聖雅各福群會 

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

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 

 

 


